文藻外語大學
獎勵教師申請政府部門補助之課程與教學計畫案獎勵金申請書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	計畫主持人
	

	系（所）中心
	
	職稱
	

	計畫名稱
	
	計畫補助單位
	

	計畫期程
	□一年期
□多年期，共   年。
（　）結案後一次申請。

（　）分年申請，申請第   年獎勵

	全程執行期間
	自民國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起  至  民國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止

	專題研究計畫
獲補助核定經費
	計畫核定經費總額：            元(係指補助款總額，不含配合款)
獎勵年度核定經費：            元(一年期或多年期於結案後一次申請者免填)

	申請獎勵金額
	編號
姓名
系(所)中心
身份別
申請獎勵金額
1.
計畫主持人
協同主持人
2.
計畫主持人
協同主持人
3.
計畫主持人
協同主持人
獎勵標準如下：
獎勵金1萬元(5萬≦計畫核定經費總額< 20萬)
獎勵金2萬元(20萬≦計畫核定經費總額<50萬)
獎勵金3萬元(50萬≦計畫核定經費總額<100萬)
獎勵金4萬元(100萬≦計畫核定經費總額)

	本年度(1~12月)累計已獲獎勵件數
	本案屬第        件獎勵

	檢附資料
(缺件不受理申請)
	補助單位核定公文、補助經費核結證明或成果報告資料

	系、中心主任
	
	學院院長
	

	教務處
檢核資料
	
	教務長
	

	會計室
檢核經費
	
	校長或
代理人核定
	


1. 申請期限：執行計畫案截止日期後之一學期內，多年期之計畫案，得依計畫核定金額逐年申請。
2. 審核流程：本獎勵之審查採書面方式辦理，教師提出申請時，須檢具申請書等相關資料，經由所 
          屬單位主任、院長、教務處及會計室審核後，陳請校長或代理人核定後發給獎勵。
